石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肉鸡屠宰生产线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肉鸡屠宰生产线新建项目
	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生态工业集中区石林温氏销售部内
	石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云南科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在石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总部及饲料加工厂项目利用现有活鸡销售平台部分（现有建筑面积1139m2，本次利用666.67m2）新建肉鸡屠宰生产线。年屠宰900万只的肉鸡屠宰线，占地1亩，配套建设屠宰厂房360平方米、10吨冷库、10吨保鲜库及。相关配套设施

	施工期主要影响及措施：项目施工施工期主要产生少量的扬尘、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等。通过采取洒水降尘抑制扬尘排放，设置临时沉淀池收集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项目施工期较短，随着施工期结束，污染物对周围的影响而消失。施工期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的主要影响及措施：

（1）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及销售部生活污水、鸡笼、销售平台冲洗废水一起经改建后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工艺选择“气浮+厌氧+活性污泥工艺”，处理后达《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1992）表3中的三级标准后，最终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汇入石林县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2）大气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恶臭气体，通过及时对车间地面进行清洗，消毒；生产车间内粪便、固废及时冲洗、收集；设暗管收集废水；车间加强通风；屠宰加工车间喷洒微生物除臭剂；污水处理站各池体进行加盖密闭，并喷洒除臭剂；设置无害化处置设备处置羽毛、屠宰废物，无害化处置设备产生臭气采用设备自带催化氧化+除臭液+15m高空排放等措施，污染物排放最大占标率均低于10％，项目排放的无组织废气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不改变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级别，符合环境功能区达标的要求，其影响程度可以接受。
（3）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产生的鸡粪便和污水前处理设施拦渣、污水处理污泥脱水后外运作为有机肥使用；鸡毛、屠宰废物在车间专用容器内储存后采用动物尸体高温生物降解处理技术和设备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外运作为有机肥使用。鸡血在车间专用容器内储存后外售；隔油池废油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本项目运营期各类固体废物在严格按照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及建议进行处理之后，均能得到妥善处置，处置率100%，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噪声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运营期噪声通过生产区厂房阻隔、距离衰减后，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只要严格执行本报告提出的相关治理措施，则噪声可以做到持续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